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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立法院接納民意乃民主表現，試問：

何謂「請願」？又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請願文書應如何處理？（15分） 
立法院之「遊說」得否以請願處理之？（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立法院職權中，請願文書審查權之規定，基本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關於請願文書審查權

之規定，相對少考，遊說之規定更是付之闕如。而實務及學說見解，尤其是羅傳賢老師，認為請

願與遊說並不相同，不可混為一談。故在此應先寫出請願與遊說之區別，再引用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之規定分析說明立法院之遊說得否以請願處理。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編著，頁12-74、12-76。 

答： 
(一)試就請願之定義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關請願文書審查權之規定說明如下：

1.請願，係指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行政機關請

願。而遊說，係指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

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2.請願之程序，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程序如下：

(1)收受請願文書：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4條第1項規定，立法院得由不同單位收受人民之請願文書，

隨後之處理程序也會因此而不同。

秘書處收受：秘書處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即送程序委員會。

委員會收受：各委員會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即送秘書處收文。

立法院會議時，請願人面遞請願文書，由有關委員會召集委員代表接受，並於接見後，交秘書處收

文。

立法院派代表接見收受：請願人向立法院集體請願，面遞請願文書有所陳述時，由院長指定之人員

接見其代表。

(2)程序委員會初步審查：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5條規定，請願案收文後，即交由程序委員會作初審，主要審查下述形式事

項：

請願文書形式不符請願法：程序委員會應審核其形式是否符合請願法規定，其有不符或文字意思表

示無法瞭解者，應通知請願人補正。

請願事項非屬於立法職權：請願文書之內容明顯非屬立法職權事項，程序委員會應逕行移送權責機

關處理。

請願事項屬單純行政事項：其屬單純之行政事項，得不交審查而逕行函復，或委託相關委員會函

復。

請願事項屬不得請願者：如請願之事項顯然有請願法第3條有牴觸憲法或干預審判之情事，及第4條
人民對於依法應提起訴訟或訴願之事項之情事，依法不得請願者，由程序委員會通知請願人。

(3)各委員會審查：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6條規定，請願文書應否成為議案，由有關委員會審查。至於

請願文書依同條第2項規定，在審查未有結果前，請願人得隨時撤回之。

(4)終結

請願文書成為議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7條第1項規定，請願文書經審查結果成為議案者，由

程序委員會列入討論事項，經大體討論後，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請願文書不成為議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7條第2項規定，請願文書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

者，應敘明理由及處理經過，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並通知請願人。但有出席委員提議，

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仍得成為議案。

(二)立法院之遊說不得以上述請願程序處理之，試述如下：

按遊說之程序，遊說法有專門規定，尤其是向立法院遊說前須先向立法院檢附相關文件，諸如法人登記證

等申請登記，並登錄案件。此等按遊說法程序向立法院遞交之遊說文件，雖目的可能與以請願之目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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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係促使立法委員啟動特定法律之修法，但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僅針對請願文書設有審查之規定，及遊

說和請願皆有關門法律規範之情形下，遊說可針對特定立法委員進行遊說，而請願是總體向立法院請願，

概念有所不同之情形下，遊說之文件實不得以上述請願程序處理之。  
 
【參考書目】 

羅傳賢(2004)，《立法學實用辭典》，五南圖書出版，頁 464～470。 

 
二、一般法律的最後一章多為附則，附則規定之事項及內容各為何？試分別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法律體例之附則及相關規範事項。附則之主要內容中，有關過渡條款之概念非常重要，

也很常考，所以本題算是熱門爭點，並不難作答。只要寫出附則內容之定義，行有餘力再舉例，

即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編著，頁14-15、14-18。 

 

答： 
附則在一般分章法律中置於最後一章，為整體包括總則及分則之輔助性、補充性之規定。附則規範過渡規定、

規費徵收、施行細則、施行區域、施行時間為主要內容。試就附則之主要規範內容分述如下： 

(一)過渡規定：過渡規定又稱為「過渡條款」，乃規定法律施行時，各種法律關係的調整及法律施行的準備事

宜。而法規中之所以要訂定過渡條款，其用意乃在使主管機關得有充分之時間準備及於過渡時期為必要措

施之時間，以使新舊法律秩序之變動不至於對社會造成過大之衝擊。例如：憲法訴訟法第95條「本法自公

布後三年施行。」即法律先行公布，期後一定期間才施行。 
(二)規費徵收規定：所謂規費，乃人民使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設施之對價。常見之規費徵收規定包括

司法規費之徵收、行政規費之徵收、考試規費之徵收、事業規費之徵收等。 
(三)施行細則之授權規定：即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就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之條文。如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50條「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四)施行區域規定：即由法律規定或者授權訂定該部法律所適用之區域者，即稱為施行區域規定。而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12條「法規定有施行區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區域者，於該特定區域內發生效力。」如土地稅

法第57條：「本法施行區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四)施行期間規定：即由法律規定該部法律之施行日或者施行之期間者，即稱為施行期間規定。施行期間之規

定分為四種，第一種為法律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常見句式為「本法之施行日期，以○○○機關以命

令定之。」；第二種為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通常句式為：「本法自公布日施行。」；第三種為

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通常句式為：「本法自中華民國○年○○月○○日施

行。」；第四種為法規定有施行期間，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

「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但第

十二條至第十六條自公布日施行。」 
 
三、請說明下列法條所屬法規可能之法律性質，及其廢止程序：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以下簡稱職業傷病），

而發生醫療、傷病、失能、死亡或失蹤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

依本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15分） 
「被保險人執行職務而受動物或植物傷害者，為職業傷害。」（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法規範性質之判斷與法律及行政命令之廢止程序，考點偏行政法。在此也充分顯示準備

立法程序與技術，得同時收精進行政法科目準備之奇效。本題題目給的資訊稍少，需要形式上就

規範內容是否為補充法律規定，進而判斷是否為法規命令，或為法規範內容。如規範內容出現

「本法第幾條所稱……」性質即為法規命令。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編著，頁14-27、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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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就下述兩法規範之性質及廢止程序，分述如下： 

(一) 本法規範之性質為法律，廢止程序須經三讀程序： 

1. 分析本法規範之內容，條文中先是載明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

之要件，再接著設定法規範效果，即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依本法規定，請領保險給

付。法規範效果之文字中並有「依本法規定」之字眼。而法規範創設要件及法律效果，並且直接敘明

「依本法規定」，足證本法規範係整部法律中之其中一條，性質應為法律
1
。 

2. 既然該條規範性質為法律，則法律之廢止程序，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與制定程序相

同，即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詳細程序為，立法院於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應於二讀會中報告時，

附具廢止法律之全文。而廢止法規之程序與立法同，但實務上廢止法規不必經三讀程序，因無文字修正

之必要。上述程序審議通過後，即移送總統令公布廢止之。而法規廢止之生效日期自公布之日起算第3

日為失效日期。 

(二) 本法規範之性質為法規命令，廢止程序需準用行政程序法訂定法規命令之程序，並由原頒訂機關廢止之： 

1. 分析本法規範之內容，條文中直接定義被保險人執行職務而受動物或植物傷害者，為職業傷害。而該法

規範即係以更詳細之說明補充「職業傷害」之法條文字，以具體化職業傷害之內涵。其性質應為補充法

律之法規命令
2
。 

2. 然該條規範性質為法規命令，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由原發布機關為之。而行政程序法

第151條第2項更規定，法規命令之廢止，應準用訂定程序，即行政程序法第152至第157條有關於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公告預告欲廢止之法規命令、原法規命令發布前須經上級機關核定，則廢止時亦須經上級機

關核定，最後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加以廢止。而法規廢止之生效日期自公布之日起算第3日為失效

日期。 

 

四、傳染病防治法第5條第1項規定如下：「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

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所定事項權責劃分如下：……」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如下：「中央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及協助辦理傳染病防治事項如下：……」試問，「主管機關」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兩者之概念與差異為何？（10分） 
兩者於法制實務上有何關聯性？（1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出立法技術各論之法律體例章節中，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區分，算是立法程序

與技術中較為細緻之概念。嚴格來說，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行政法之管轄概念息息

相關。若能以事物管轄之概念出發思考本題，應能輕易理解兩者之不同。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編著，頁14-27、14-28。 

 

答： 
(一)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區別： 

1. 主管機關係指依法規規定負責特定事項(事物業務)之機關。基於行政法律貴在公權力之有效行使，對主

管機關之規定應根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原理，對於各級政府均明確規定。故主管機關係指執行該法

之政府機關而言。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指其他政府機關對於特定業務依法有管理或監督權限者，包括設立許可權、業務

監督權、撤銷許可權、命令解散權及其他監督權。 

3. 綜上，主管機關是通案性依據該法規所規範之事務，依權限劃分理論，由中央至地方劃分該事物之通案

性執行機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則是以「特定業務」為核心，並僅規定對該特定業務專屬特別之

管理或監督權限。 

(二) 主管機關規定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關聯性，顯現在法令修訂及相關業務相關事項處理之連動關係

                                                        
1 本法規範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第1項之規範內容。 
2 本法規範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第3條第2項之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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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兩者分立，相關之法令修訂或其他執行管理事項之處理，無須會同辦理

者： 

例如對於公司之管理，可依「登記」管理與「行為」管理分別訂其主管機關。依公司法之規定，經濟部

為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而依銀行法第4條
3
規定，銀行（公司組織）欲從事有關外匯業務之經營，須經

中央銀行之許可。就經濟部之立場而言，中央銀行即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因為公司登記與外匯業

務，分屬不同領域之事項，並無直接牽連關係。故經濟部得逕行發布公司法相關之子法，無需會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即中央銀行辦理。 

2.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兩者具牽連關係，依其主從關係，相關法令修訂或其他執行、管理，需要

會同辦理者： 

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主管機關為輔之牽連關係： 

依事件之性質，宜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處理，相關主管機關配合執行者。例如：產業創新之獎勵，

涉及經濟、財政、地政等事項，牽涉層面廣泛，須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依專業處理各項事務，效

率方為最高，亦尊重各機關之專業。故產業創新條例第4條第3項規定：「各產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負責推動所主管產業之發展。」而同法規定第3條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對於產業創新條例之事

項，僅居於輔助地位。 

 

【參考書目】 

羅傳賢(2004)，《立法學實用辭典》，五南圖書出版，頁 602～606。 

 
 

                                                        
3 銀行法第4條：「各銀行得經營之業務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其類別，就本法所定之範圍內分別核定，並

於營業執照上載明之。但其有關外匯業務之經營，須經中央銀行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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